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9，8（12），頁 104-108 

 

自由評論 

 

第 104 頁 

在大學退場機制下，如何保障學生受教權 
王則閔 

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 
 

一、大學退場是少子化的必然趨勢 

依據教育部（2017）大專校院學生人數推估數，從 108 學年度至 118 學年度

止呈現雪崩式滑落，人數從 937,832 人一路下滑至 638,893 人，每年以 1.3%~5.1%
縮減共減少 298,939 人。以全臺每年新生數最多的臺大為例每年約招生 3,500 位

新生，等於是有 85 間的臺大面臨衝擊。臺大做為臺灣最高學府當然感受不到招

生壓力，但對於大部分的私校面對這波浪潮無不憂心忡忡，深怕被這股海嘯滅頂。 

 

圖 1 108-118 學年度大專校院學生人數推估趨勢圖 

資料來源：整理自教育部(2017)。 

 

「私立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條例草案」明訂私立大學的學生不滿 3 千人、連

續 2 年新生註冊率未達 6 成，或出現財務惡化、積欠教師薪資達 3 個月門檻者，

透過法令強制該校必須在 3 年內退場或完成轉型，否則將會被勒令強制解散清

算。從 2014 年「屏東縣高鳳數位內容學院」至 2019 年「南榮科技大學」，6 年

內共有七間學校退場或轉型，尤其近兩年開始面臨到少子化的海嘯衝擊，退場的

速度越來越快，教育部並握有一份專案輔導學校，事實上就是準退場學校。就「私

立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條例」來看，教育部對於退場學校的學生受教權重視程度

遠不及於校地校產的處置。學校退場除了校地校產處理之外，學生受教權更是需

要主管機關強力介入管控，因為在學校面臨退場的情況下，學生絕對是最沒有能

力改變現況、最沒有能力爭取權益、最沒有能力保護自己的受害者，因此政府應

該以保障學生受教權為主要考量，以下將說明為何須將學生受教權放在第一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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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之原因，以及退場條例中對於學生受教權的不夠重視，最後提出退場後學生

協助程序作為學生安置程序參考。 

二、學校退場，學生是最大受害者 

退場學校為了保留最大化資產，將教師授課時數減少、學生併班上課、非科

系專長之教師擔任系所主管與教授系所專業課程，濫用兼任教師等，導致教學品

質低落，學生學無所長，受教權益遭受巨大損失。 

從 2014 年無預警退場的高鳳數位內容學院、永達技術學院至 2019 年的南榮

科技大學，每間退場學校都發生學生還未畢業即被要求轉學的要求，名義上的「被

轉學」實際上是「被輟學」（林柏儀，2018）。私立大專校院的學生大多相對弱勢，

原本應該要給予更多資源與協助的弱勢學生反而常落在退場學校之中，他們在學

校附近租屋打工賺取生活費，甚至於因為家在附近為省住宿費所以選擇這所學

校，現在學校退場了卻要求轉到其他更遠的學校，大大提高學生的轉換成本。何

況還有學分承認的問題、新環境的適應問題，前者影響修業年限，後者影響學生

身心健康，這些問題是否有詳細思考與設置應對措施，學校退場對於學生的傷害

是最大的，學生付了金額龐大的學費，而且大部分是學貸，學校拿了學費經營不

善卻拍拍屁股退場離開，讓學生蒙受巨大的損失卻求償無門，未來進入職場卻還

要償還這所已退場學校的學費貸款，學生永遠的是最大受害者。 

三、退場機制忽視學生的權益 

108 年 8 月 17 日南榮科大宣布退場，對於在校學生，教育部與校方並未進

行需求調查與詳細溝通，而是火速招開安置說明會宣布協助學生轉學到鄰近學

校，對於學生與家長希望留在原校畢業的意願，教育部並未尊重反而是語帶恐嚇

學校已無資產、將會停水停電等強迫學生與家長接受。轉學並非不可，但應該是

出自學生自願且合乎學生受教權益，否則為了趕快解決問題而罔顧師生需求，是

一種不負責任的態度。 

四、完善的學生安置以維護受教權益 

從南榮科技大學的安置說明會來看，教育部的態度明顯是協助學校將學生轉

學至鄰近技專院校，而非要求董事會拿出資金維持學校運作，直至學生於原校完

成學業。在全國皆面臨到少子化的威脅時，有一所學校釋放出大量學生，對於鄰

近學校是多麼大誘惑，除了可以提高生源又可以賺進學費收入，於是乎退場學校

的學生變成待宰的肥羊，吸引鄰近學校爭相獵食，而退場學校為了加速退場，舉

辦一場場的輔導轉學說明會，半強迫式的協助學生轉學，表面上聲稱保障學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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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權益，實際上是把學生受教權益當作商品，為避免這樣的情形發生，具有權責

單位的教育部其角色十分重要，對於學員轉學與安置的過程中，教育部應扮演重

要的監督角色。 

在退場機制中，教育部對於學生受教權的重視程度，從「私立大專校院轉型

及退場條例」可以看出端倪，全篇 20 條的條例，只有第 11 條明定「保障學生受

教權益，主管機關應查核其教學品質，並得視個案受輔導學校之情況，協調鄰近

學校協助其開班授課」，以及第 13 條規定「私立大專校院經主管機關停止全部招

生者，應確實保障現有學生受教權益，並持續開班授課；學生有轉學意願者，學

校應協助學生辦理轉學安置事宜；主管機關得補助學生就學、轉學或教學之相關

費用。」，然而對於學校退場後也只是協助轉學，轉學後的安置並無具體做法，

更無後續追蹤學生適應狀況。 

日本受到少子女化的衝擊比我國還要早，從 1992 年達到 205 萬人的顛峰後

逐年下降，目前每年約 110~120 萬大學新生（張國保、黃嘉莉、劉曉芬、胡茹萍、

徐昌慧，2012）。因此日本對於大學退場機制的處理相對於我國也更為成熟，基

於學生受教權益，建立轉學程序保障學生權益，以下依據日本做法擬出程序圖（如

圖 2），提供我國制定學生安置之參考。以下程序圖重點在於教育部的功能，教

育部應成立專案小組，監督退場學校對於學生的「安置情形」與追蹤學生轉學後

的「適應狀況」，保障學生受教權益。 

      (5)退場學校與委員會簽署條 
        件協議並呈經教育部同意 

              

                    監督 

(1)呈報教育部              監督 

                                

                               追蹤 

圖 2 學生轉學協助程序圖 

資料來源：整理自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2012)，參考自日本文部科學省(無日期)「學生轉學支援程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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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議 

(一) 教育部應扮演守門員角色 

身為主管機關，教育部的角色須更加強硬，應以學生受教權益做為最優先考

量，強力介入管控退場學校，對於在校學生的去留與處理安置，不可有不負責任

或是便宜行事的心態交由退場學校自行處理，甚至與退場學校站在同一戰線罔顧

學生權益。 

(二) 董事會應立即改組，加入教職員與學生共同監督 

確定退場之私校董事會應立即改組，除原先董事會成員外，加入教職員、學

生與公正第三方代表共同組織過渡型董事會，除對於校地校產處理之外，亦應對

於教職員的安置、資遣以及學生之安置與轉學輔導進行共同監督。 

(三) 教育部協助學校進行學生調查，擬定轉校方案 

針對退場學校之學生，校方有義務進行全面性的調查，確認學生的轉學意

願，並規劃轉學方案，並與納入轉學方案之學校開會協調學生轉學事宜，包含學

分承認抵免辦法、學生轉學後之生活安置、工讀安置與適應輔導，學校提出學生

安置與轉校方案計畫，詳列意願調查結果、轉校之學校名單、兩(多)校學生轉校

之共識會議紀錄、安置與轉校說明會議紀錄與等，對於學生轉校務必做到「無縫

接軌」，才能保障學生權益。 

(四) 教育部有義務確認新學校是否符合接收條件 

對於有意願接收學生的學校，教育部有義務把關，確認該校的師資、課程、

宿舍、活動空間、軟硬體設備等條件，是否具備接收學生入學的資格與能力，於

事前完成調查與提出報告，並召開入學說明會，讓學生及家長對於即將轉進的新

學校有一定程度的瞭解，有助於轉校後的適應程度。 

(五) 保障在校生的畢業權益，「先停招，再停辦」的思考 

為保障在校學生的受教權益，學校若退場也應採取先停招再停辦的方式，待

停招後的在校學生全數畢業或修業年限屆滿才能停辦。且這段過渡期學校以校產

進行融資，或是教育部設立基金讓學校以校產擔保借貸繼續辦學並維持正常運

作，而且包含專任師資數、課程數等都應足額，教育部也應積極介入監督協助，

保障在校學生的受教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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